S 0 e N XN AR PR
113# B33 %7015

R 2 FFPRAR T
EE_NIT A B E
FFRRIEA Rip R

T S LU

2 A A BAL
SRR E

~} I A _/\‘
2, \:;/Z-E;}'ﬂ/”’i),ﬁlfé’j

2 TR A IR Eric HEMAR

|

4

i

V.

X

A BRI TR E > A A EI4EGY 5P 3

AP E B O AN P S H R FTE ], 444, 680
~o 2 p ARIIIEZ? I5P A2 P ok - HFEJIF5%
‘\E\J‘-,E'-r—l lj'é)‘o

B Hapz 2Rmw o
L R E Y S ST AN

IS

-7 E60% 0 AR R

%1 R 2 AT 481,000~ 5 AL ¢ B R
TP BHERD  WERE S LR R ER NG

AP FTE ], 444, 6807 5 R 2 E IR B4 5 B

\

Rt BN FLEGgHy o

%— 7



—,

|

¥§ 22

2B E IR
FepifiEd il L3 @RRFR] S B LR
AHI IR - % 3 A AEFWE 200 ] Fe

%%2¥*¢ﬂ“@o&%&¢%é§4M§$km~%%E\
%1850F %197 ~ % 1881% ~ H 1914 % 197 ~ %2241 R 2> B
i L REFEGREFER (T F) 2,407,800
~ 2 p ARIII#EZ? IDp 423 WP ok - #F#J155%
R U ;(:)@:#4;& AT A ERE (AmE- $911
OF ) o fPecik %2 ¥ 1841 ¥ 138 % B~ ¥ 18565 - %188
TE s $ 22405 - $22608 % 198 ~ $ 614058 559068 R T
BodFd JIRE 224 (A% $99F - 3= %355
F) 5P R EN 2 BAGFrRAHE RFET PR
- EHARERT RS A
FHE R
A Ak RAERL RN UL (THERIEST)
DI EFEIT2RMEELE G %;E)sﬁ&]'rif:zq > %‘Eéﬁjg
fod REZAIIELY 1pA=T111#117 31p 1k » #PRAF K
EREES T ARBETIES PR L 0 RS VR BH RAAER
ToRESTHERL Y LJREG RE LT ’W@4@q¢
1UE3_&M%Wﬁ(ﬁﬁ}ﬁaﬁﬁﬂ*%4?ﬁ3 R
;;5:‘ + B4 AL 4 & N2 (-r,ﬁd_ ENL- IS ;) L ’fg;f"
ST '\»C*ﬁ”ﬁr‘f‘«mﬁléq (T # /ﬁ‘lﬁléq) A '\“”‘Lr‘*%‘
a2 7R iRF 1 F e w111 #3% 14p + = 6584 37 >
AL AEBE YR RN AT AR TR Y
Sl s g kA fRENIS R (7 X JRAF) Sk B
) 0 R 242,407,800 2 4T o
PEBLPREE AR T B 2 E Y AT Ak
%%i??;%ﬂﬁlﬁiéﬁé’ﬁﬁ%
ﬁi:%,wamﬁ%%quigﬁ’ IR
FOARRY o R RGE HO140EREH H590MER T UL L p @A



%

Z_ i E,%zl»l—‘f—”g & A PR AT

-

j]%' ”E.’TEJ. iﬁm»@ #’ﬁ;gl’

RN AW EEBOT s L > RRGEFUERT R
N\ £ =
F

5'\‘

bl - B4 F I LRERS P Fae 2%d REH D
o R ER206ERIEERET T YRR P S A
@%?*Fﬁ"%HWiﬁwﬁ%f.ﬁﬁV%%Y}Mﬁ’fﬁ
LN FAEH LG LI AFIIT > BRA A
PREBLNTEL P2 F0EFIELFEE
LN R FAog R EE L gm0 f ik :
FAE o~ FIBBIER T R F AP RRHAFT o kA2
$ 1846 $ 1T HE - $O146EE Y 55007583~ % 22415 2
gzmﬁ;ilﬁ#Ui¢i#ﬁ?J§z;E%@ﬁgg, FAEN -
FEEOPT RN ESISHESIERLL EF F =0 - RH
“n@%%ﬁiﬂ%3%°iﬁwwﬁo

Xl
(ﬂ?ﬁ?? B ereh ARaR G P (T A
7)) RAE A AR TR KT R PRI EEY P 2
BOPEF o RRAES T E? 22 2P10E6 T B F 2
P PRAR AR E (T XA ) 54608 - 54,908~ %
41092 d ¢ 287 KELL A TEFTFE)
RIMABERRERSE2FE P RESTIAFIRERE

<
¥

X
T

ARENZBERSPINE DTGRP B EDET

BLEF 2 RBE 0F 0 &P 2R 7 L p el w L
fod WH-972 FI4EA R GA LA, kA RPN 2
JPREHIFER D AL AR ERE AL £
EREPMERFEY T FRZHDEXENFEKFELLE > R
FAERIR D TR LB RAEF E 0 SR 5T A

FOUGEWE ¥ S E AR L NI A R @ r A 2 M 2y 7

f';‘;,v:lﬁjg»/ky\,k/; YA /\7\'5%’}%1—}317‘1@3* ) 24

FRPIFF L BREFE P R2EPALEE R
FERZF OREFERPIAF N L @iﬁ%’ﬁﬁ
R N@; B FH R 2 2 Gar T i kL RAF 0 FaE S P

b
i
mj



2475 B - 3@—‘){?:1’ I O N S Eﬁ;
1 E R RGE S Pk A2 522608 ¥ 1
L TRED L E S REATRA L TEN @
: %iﬁ%@i%%’ﬁi
VY EREXIFEGE S F
L ENS /s A ,3‘< CPRAR 2 11T,
%Zm’FE““‘%L 2 E AT RGE S R F 89,58
17 > £34207,563% » RAHD 7 p 71k * ;
Begsl.7 i~ 51015 - %1 ok
Moo Tt gL %%ﬁi?’%éﬁ%oi%mrtﬁ%
2 A Tfj\-{m;%»%h%;w ; 2.4 A Az B

"'F TG T 'FJ»—;JL 7 o

*"\Il
“Eﬂ?-
}E‘
0
Al
2 =
ke

‘—
\\\_
-~

Ao Rp FERT ) F AL ARRFE Y LR G PR
FRERLFE f LV LHF AP JEE T LT LI RA
%é}ig%adﬁgﬁ%&’6éwéspm§?@ﬁf
AE RN B RGE S T RSP RRIR L RE 2 - 0 R AT
RETFAOENT S f AN Y GBI AS (BF

&) @ "% (theft) ; & "= % (depredation) ; 2 &
E’ﬁﬁ@ﬁ’@%&ix+]%ﬁ’ﬁﬂﬁgﬁﬂi?}
iﬁ%mﬁﬁﬁﬁmﬁﬁﬂmﬁwﬁﬁAojm$w&mﬂ

5% 2 a;-lf.;ga AR E el RFP%3.2.4is g2
: 2 ﬁ#ﬁ@ﬁ 7oy TR R 2

L

B3 PP R RO PR PR

ﬂ_ﬂd‘q/
1

Efl%égé%%v ff’%*%’”’\’*ﬁ’”é”‘”%m
FATIT G K dpm P R A P AR AR AT At
S0 FECF R (TR R A S

513 E R R EA LA T R B ST
ZEOFHEL RS PET T RER
_E;;E»L-%{- N B A

T
Al
-\"\

<
% IR



3 84ﬁ“1ﬁ@u&£§ﬂ8m;“1§#ui%g

2 EEE AT R e
*%ﬁﬁﬁﬁ’%ﬁamﬁéggapggiéﬁﬁ%%@
PEErFISERAIE R LHE
FoFAtURe TEP D LREZFH Y 240X 3 2 2]
AL G BEHEF -

d
AR A R A BREZAF 2R 2 E g
2REE D AR A Ry R S AR OHE S
bfﬁgugiﬁaggﬁ%,ﬂ%;é/\—g BT A AR
LRI R EAREF FAREIZZIN BREY
MEANFZ2RG  FTL AL PP E2>AERE 2
Bood P L FEMEZ > SRERTTERDL B 52
S FOEFIEANTFPY c REAIRTIGLD 5 5L F
%%ﬁ“A’%kiéﬁﬁaaﬁdwa%ﬁ¢ﬁ’f¢3

LA RFAE B p bk AFHLIEr » ERA LU
FF(AREZ F123T124T ~ 52 %3397 ) » A 15
AR EFEGEF AR FUFFT B R 110#3
5299‘112&7E259‘IIZEIIEZBuﬁﬁﬁa-ggmydff
X rEAEAII0-37 29p 21 Ak &t 0 11024 23p 248
R AL ARERERTENREG  VEp B E
FRA - FERBRA - PERFR LG AFY G E
8% T3 21 %4 PP TRAESTIPE 2RAR

FER



BHE (107107 1TP3R) | - F BB %ATRF 8
(Fe 1795 ) ~ 20 (F) kg (B~ Chrd gy
PRETAR ~ 2 P RE20E) L E R S EER G

(%%$B%WHJ%NW)‘i%$§%%(B%WMH%
B) O FARBRAE CRARA CFERPE Y ETF
kit ERERE R BOERRA R VR kD
SN S F R URAE R GBI CRE Lz
VREARE 1190 UL  WHEFE S (At F2
132137 ~ %= %1672 1767 ) » 300 ¥ A ki@ B

%‘ %}ES

f'?/E’J\?}:% SRR \'VAVE ”LVQEP/A\%‘EF (F)
VPR R B LA TP E 2 RARERED 2%
Efe oA TR Fif‘“}'/}i RN F‘Jfg’]“’*”/#ﬂ i 553’

JRFEAFHER N FAELS DY 2@ "J«i.«}\:fﬁ"%‘} B F &
i ¢ (*MllZﬁfi'@"&”’”SS%)ﬂ% £33 753_ NG T <
o b HHATH P& 2K %&Eﬁﬁinwg&wﬁg A
EREAEET A EMAE B RENS IR P BE e
f3iE59,411.65T > 2 > FR REFTET R E IR LR
Lo BEREPPEARKA ?)fﬁﬁ@‘/ﬁl‘f%‘mﬂ'ﬁ’% =

@“E%’ﬁﬁﬁ%*ﬁ%wdﬁ&i e Eﬂ}%ww
FREpHFERRF2ZRET -, ~ T(F @A KAD

#5 FE*‘: K?’fr px102ﬁ4g 12p 2 x&r’f§ QK;’L P 12;]3€FK

A

D NI & WA EAE 1t ] ’KIOZEE@.T?,:L\. Ak yed B pE s Bk
PE108F e B K% o TR A ]108 RyEA
P e éﬁf‘@lﬁﬁIOZﬁw%$ ]08_&@,%7@;@% %92
S R ER R SANEL £Y 2R ¢ X E L

WVEDL L R s BaEAG 0 AR RS
24 }%Kﬁﬁ N ,Fa:fglzik’# T l[ﬂhﬁ'vﬂ? j::\ % kPp 0 >

(R R BE 2RERR ARG S i 7R
ik R ¥ 3L AT mﬁéﬁﬁéﬁﬁﬁi ZEREE I R &
Big7gh ) ~ TRAZPBE 2RE BTG o2t Bk
AR ERRBEPRKAE o~ T(F OV RS A

"
St
mi



PIAZIEH O % ¥ ’f&’k);iﬂ‘?fi?vié TFREE "hp&
Kk s i%ﬁ‘)ﬂ'l‘ﬁ—e HE?)PA G HE ERIBE IHE

GEHTE ZREPERLRKAE o ) FF(AEC %?ZZG;L
232F ) 0 R4 AR TR E”’,T%wal LR A 0 RO K
im gy X EF 0 THER - RERAZFI8IES]LS
FREE s P REY 2ELPfRF R T E 5 A3

2T N2 H2240EFARA 2L NI A R A BN R 2 (T
FRELENEARF A RSP 2w A NEL 0 f - F
Ez R BN FLAFZFE (BBERI09ER 52

FHELTAFHH5R) - L 1%P 287 RTIES 7 L
Fo TR ES A i A PR O P TR X GE F 2240F - %226
FRTLAFIRBHATEZF - BREF RIS T REHFE

. 5 p
L&f‘i
d

\\33 ‘fm‘\

[e]

B

j\'\

PR ETA R 9%4@ﬂ$?’ R I
RiX gz f o RAIFIRGPZ *ff??%l’f’ NER RN
BER A e P /fgﬁ Hhi 2 GRrEd (LR
SRS %9?ﬁ}iki%iﬁ?$%ié’w%ﬁw,
RELRFIED P AZFHEFNLALEDR L IRGYE
Ho FEES PV 3 NE F2240F ~ 52260 R 12 F A7
FrE o RiEgeE P RBRFREIFLT L > R -
SEE o AEREGRRGE S P RER D 5 RIS 0 © dow
E’Mﬁ?ﬁéﬁﬁﬁﬁﬁﬁﬁﬁfﬁﬁo

a4t EREFI8BEFIMRL e 22T REHT
57 2d

TR A FIRERRGE - 2 FRT 8 A2 EF - d Re* &
FARARF AFIRBFFT T NEFIBREFIE L TG P
Yoo WAkl AFRY X B AJFEATH R L F XA
PIE PR BAREREL R S es s 2ad
LEZFZ AR AR SIRELE L2 R BALFR
EEE DENGERBLIE A RT 2 A 2P
BAT A A R FE o A2 F1881E § 13T Ty % i A
FIN BRI 2R e A 2] A Wi X R 4 TR 7 H ap



B
S
SlE R -1 F % 686% IER - F % 2627%«] P
SPR) o HE 2o TR A G Aﬁ%k
FEFE o RAE-BBEAL O ZAEFE BT AFA
~ iﬁﬁdﬁwm?#% Sl g P e A
BRIV R BAEFTRALZFTA L A LA
i

1}2
‘L’”F%%?4ﬁﬁm§% 2 ¥ g

il

PARE R T
LEHEFE AT (2103 F % 11145
zw#@a%%>o
:’KJ}:’E‘#]%/':'\? S Pt 2 s L AREFIE ARESEIGE A
BT FFE BRI G 20263 HF ALY
AR N FERBM AT o RBREENE L D oY

TR ARRE A EET
HEZF I REFII2Z 757 L4 ‘
T PR R MR o R IR T 2 E R R
i B REEL - “%ﬁ]%ﬁmQE%R%QSE
F1z2 B RS G REEd Rk 7 erg g
d By PNF L2 BRIP4 i?

a

JA? 2%
?Z
PR E R R A 2 B A 0 ARERGE Y

W

i

TEFEBEEGSF IR BAEFR
»

-

\::
P

LN U= - O S e

oS oA ™ Ty S N

=
P
N l_j
IR
T3
J=
TN
=
&
= )
s
ke
wWTE OB
A
._\
By
W
A=
\‘% 4?%. QE\ -
s

o
)



fZ‘LtT—-y}iLﬁvhi\' kS|
}%'HJY’#ETEP'? K/ﬁ‘\
P*%“Lr

L\)J'ij

N
Mo

y 9
A

e
Pl 4)

‘_)..
=
\
VE‘I\
=
—
=

o

U
I

|
[
NS
3
=i
f

x
AR

|

\:%m}&}ﬁ‘iﬁ{

P

YN
'~
X

=)

<

-
+

N
N

o

A L
A
5

¥ oEE XY
. —_\

%

=
¢

|

AL w3
s

(@)

(\.‘3
N

=4
%5

<l

sy
beiis

N

=3
W\

D

!
N
¥
}-‘\
g
2
N

B
Ny =
£ i

Soe = 34 =
\ Ny

Y

ind

S P1F 0 NEF2IEFIE - F2UCEA U EF P2 - a3
1 % ﬂg A OUIRE L ERIE S ey Fapd L
Pl 7R EF »EHEZ A LT RS Lo v FiRd
¥ ke TR KA H B FLEFE > B TR
Z ﬁﬁfﬂ'—(ﬁxr—g E =S 5E)§ ‘_: F M2895%{r] A& . f Kﬁ@) o &
AR AL BPRRALENRLEENTE FREHENY
ToRLBRFEFIHSOTZLEFER P TR B F 2 F



e

Sy
\\‘Q"b_

B

N

).
N
P
(i}

(w
7.
=3~
—_ Ty
= X - )%'
3\

2%

Z*W?

)\
R R

T o oL

3P oW
ot

T
A~
\>‘__
E\?
Iy

N
p
oo
~
4
N
Ol
4
N
D
!

.
ST
4
Nt
S10!

4
o
rI,

€
o
a3

|

[
) T‘ﬁi’ )‘*?P‘

R ek o v o
%-‘
~
&
=

v ’%ﬂ
(%
S
P
R
K
-—l}‘\-
Z;:T
N
=
.|
B!

),

N Zﬂv
gy
2
o
3
C
;g Imy
(3
-— ‘—)\ "l\
\\
=i
T

-n‘k R\
o

Lo

o “_ﬂ -

gy

el M

;T

= U

d&F <

N

by v
R

= ~:

el

IEN

.

&

oA A

)h.

ey

L

S

|

A

=
X
‘\'JJ F‘&
b N

5
L~ R+

N
s
Ny
‘\13 \\\/
R
Lo
;O
I

-

)\.‘_

% 371,417,072~ (A€ = %327TF ) 2 R
wm (AMa® = 53451 349F ) » RE H I B
i«;ﬁ (A% = $3437 ) > HmR2 T 5
BoRAGEALIRMAEL FARL P L LB
: r;. ,ﬁa;_: Fa_s ik - Al ¥ A, T
1 PN R R PN
° R4 'Li»v‘ o FREE L E > TEE
¥z o * ﬂmw L L RAEE N A A RA AN R
(AP = 523401341 3557 ) 0 R Frh k£ IR
FEF AL LS s R £ AT 0 BRI 4R
SR I *WF‘H’% PR F IR ZAF SR A SRR
a?’\l‘*%m)%"* v PR ik S PRAF 2 AP M H gy o
%ﬁaﬁ %““»#Fﬁf» CRE AL N AR
apﬁéﬁ%‘?‘s‘**'ii%ﬂ’.— Y PRAFID S ATEE - Ik 0 LR
23 "»"TA#ET v, 444 680~ (2,407, 800~x0.6=1, 444,
680~ ) % Sk F °
OAEFIRIEF 5 A 2T R g PR T T

(@)
—~
[E—y
9\

“n

T,
X

Rk
15“7 DL

tha ,:‘?_;; =

—
z’\

—

Y 5

e r BN A
4

U

AR = N A
=W oo

g

=

[4ply

*

A
INT

"
&
&y
oy
‘\m:

>
7

C



=

}=4

ZPR AT AR > QER A TR A )R o X Pk A1
Fars RS LEE > RZFI9TETLF  F144EF]1 2
PR o g FE ARG EBAL Ty o B
fom L oo drd E A F'&/Thfm PR AT Bd BRI & A4
p g g &*Li?’ﬁ?ﬁ%&oﬂ%%Qﬁﬁﬁ
P PR ’*#\,j* net PR RRFABRA TR EE > &
FTRP O REHRFILZ RRE IR G RELL2E
pEoRH R Al o RIS R e e p:% Ped iR e
ﬁ%%&?ﬁ%ﬂ@%*%%&iﬁﬁﬂa Ciagc N IS
B2 PMP %
%%ﬂ?ﬁ&%m%ﬁﬁﬁﬁﬁ’Eﬁ%%i%ﬂ’ﬁ@ﬂ
&;ﬂa%%ﬁ’uiﬁﬁﬁﬁﬁﬁi,%%A£¢ i BE

T FF R 2B L BRIAZFERR BF ALY
T ham ?#%\FI 9&_&,}_{‘%54) % 521315 %2
%

a
IE‘§§233':$AII?H"E»‘%ZOBT'Z’E/W\MJ,””JE P2 oo R4
PREaF 2 BEE LT RN ¥ FIw AR Rk @
@@ﬂﬁﬁiﬁw’m@4¢#ﬁ4wﬁﬁu% YL
(F111#32 16p ) A2 5 H p ok - HFEJ1F5% 528
bﬁﬁl,é,m;;’)%;ﬂld s S EEF o
oAt o R kA EFI8BIEF IR R 2ELT
ﬁﬁ"‘l‘l 444, 680f~’55111ﬁ3’9155%ii7}31§9,L T
A F0% 2 fIL 0 57 B 0 BT B o Wt R
Fko PIEEA o BT Sw oo TR H EAE 5184 T ]
TR A - L A x’ﬁﬁk—ﬁdpm
L&%ﬁﬁbﬁﬁﬁifﬁgm’i%%&%ﬁﬁéﬁ—ﬂ
A B mﬁﬁﬁﬁﬁiﬁ%ﬁﬁéﬂﬁﬁﬂo
R P @ PompREEEEREGe L ERES LK
ﬁﬁ’ﬁﬁ%%&ﬁ%%mr’ﬁﬁmé%aw%’%ﬁw
TAPFHERELES NE L o T RARE pPTIFINA MU BE E
nﬁ—ﬁ«Léﬁ BT o _r]?fv AR b’%fﬁi}? » AR HF o
AEEFC G SR EAATEF TR 22 R E

i
-
\
\

b
+
|
m



35 = = ‘;:Fﬁ'l
NN ; ";;’Z ?f q‘" E‘ :}7% _7\ ]K ?%\ : 2\ i ; ;/: /é: EY 79 ‘/‘;%:- °
v 2 EY 7] 114 = 1 4 29 2

T ARGRRBATES o
st R LA b 2R NS A E S S L PR M TRk o

B
dod TR RAL PR o - BB RF R AP
a E=EY B 114 & 7 ! 29 7

Ed
+
I
m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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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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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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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701號
原      告  富宥服飾行


法定代理人  劉美純  
訴訟代理人  徐偉峯律師
被      告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羅智先  
訴訟代理人  高瑞瑤律師
被      告  中法興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艾瑪 Eric HEMAR


訴訟代理人  郭冠妤律師
            孫碩駿律師
            謝文倩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中法興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444,680元，及自民國111年3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中法興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負擔60％，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1項於原告以新臺幣481,000元為被告中法興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中法興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新臺幣1,444,68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 項但書第2 款定有明文。原告原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第185條第1項、第188條、第191條第1項、第224條規定，聲明請求：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407,800元，及自民國111年3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本院卷一第9至12頁）。嗣改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88條、第224條、第226條第1項、第614條準用第590條規定，擇一請求有利原告之判決（本院卷二第99頁、卷三第355頁），經核原告追加及捨棄請求權基礎與原訴事實仍屬同一，揆諸首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被告家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家福公司）於111年間簽訂全國性合約、後勤全國性契約、寄庫副合約，由原告自111年1月1日起至111年11月31日止，將服飾放在家福公司倉庫供家福公司販售，家福公司再給付貨款給原告，家福公司對寄庫倉中之服飾有保管之責，嗣原告依約於111年3月8日將服飾（下稱系爭服飾）送至家福公司委請被告中法興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法興公司）管理之楊梅物流中心C棟常溫倉儲（下稱系爭倉儲），中法興公司所聘僱之拆櫃臨時工許孟威竟於111年3月14日上午6時58分許，在系爭倉儲棧板暫存區抽菸，未確實熄滅菸蒂即棄置現場，引發火災，造成系爭倉儲內部物品（含系爭服飾）、設備燒毀（下稱系爭火災），原告因此受有2,407,800元之損害。中法興公司依其與家福公司簽立之物流合約對於系爭倉儲有管理之責，未盡監督之責導致員工許孟威亂丟菸蒂釀成大火，自有疏失；又系爭服飾寄放在系爭倉儲，家福公司既受有報酬，依民法第614條準用第590條規定，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保管系爭服飾，就為其管理系爭倉儲之履行輔助人或使用人即中法興公司之過失，依民法第224條規定，應負同一過失責任，是家福公司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給付不能，應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負賠償責任；另家福公司為系爭倉儲所有權人，就系爭倉儲疏於設置消防設備灑水頭，且系爭火災發生時其他防火設施未發揮作用，導致大火蔓延，與中法興公司均為消防法第6條第1項之實際管理權人，對於系爭火災發生均有管理、監督上之疏失，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規定，請求中法興公司賠償損害，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614條準用第590條規定、第224條及第226條第1項規定，請求家福公司賠償損害，家福公司、中法興公司並應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規定負連帶責任，請求擇一為原告勝訴之判決等語。並聲明如前。
二、被告則以：
　㈠家福公司：原告向訴外人湧銪開發有限公司（下稱湧銪公司）承租系爭倉儲，並將系爭倉儲之物流服務業務交由中法興公司負責，依家福公司與中法興公司110年6月7日簽署之物流服務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第4.6條、第4.9條、第4.10條約定，由中法興公司承擔系爭倉儲(包含棧板暫存區)內部人員管理及廠房安全責任，中法興公司為履行上開管理人員進出及維護廠房內部安全之契約義務，與誼光保全簽訂駐衛保全服務契約書，故中法興公司才是消防法所稱實際支配管理場所之管理權人；又系爭火災發生時，系爭倉儲內之消防設備均正常運作，且系爭倉儲非屬高架儲存倉庫，無論是廠房內或棧板暫存區依法均無設置消防灑水頭之必要，原告主張家福公司應就此負過失侵權責任，為無理由；另民法第224條僅適用於債務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之關於債之履行行為，於債務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之侵權行為並不適用，許孟威亂丟菸蒂之疏失，屬侵權行為，中法興公司未善盡管理許孟威之責，讓許孟威亂丟菸蒂引發火災之過失行為，亦非在為家福公司履行對原告之債務即保管系爭服飾，家福公司自無庸依民法第224條負同一過失責任，系爭火災無不可歸責於家福公司之事由，原告請求家福公司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賠償損害，亦無理由；再者，原告所提補貨訂單明細上之「進價」乃商品確定出售後原告才能取得之貨款，系爭服飾既未出售，即不應以該「進價」計算原告受損金額；若本院認家福公司應賠償原告損害，系爭服飾之物流費用117,982元，另原告於終止契約前尚積欠家福公司物流費用89,581元，共計207,563元，家福公司自得依兩造簽立之後勤全國性合約第1.7 條、第10.1條、第10.2條約定，請求原告給付，並以此債權主張抵銷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中法興公司：家福公司係系爭倉儲之登記所有權人及承租人，更係實際出資者，其係對系爭倉儲有實際支配管理權之人，應自行管理並負責系爭倉儲廠區安全，更應負有管理棧板暫存區之責任，系爭火災發生時，家福公司負責人王俊超始為系爭倉儲之消防管理權人，中法興公司僅係受託進駐於系爭倉儲內為家福公司提供物流服務之廠商之一，依系爭協議書第4.6條約定，負有防止位於系爭倉儲之產品（與商品）遭「盜竊（theft）」或「掠奪（depredation）」之責任，無確保系爭倉儲安全之契約義務，亦無負責管理監督系爭倉儲內其他廠商是否遵守廠區相關規定之義務。又依系爭協議書第1條及系爭協議書附錄1 RFP第3.2.4條約定，雙方亦未曾約定中法興公司應就家福公司所指定設置之系爭倉儲棧板暫存區負責安全維護，且中法興公司提供之物流服務範圍不包含為家福公司拆卸貨櫃，乃家福公司基於進口貨櫃貨品拆卸需求，指示中法興公司協助處理貨櫃貨品拆卸業務，遂由冠威人資有限公司（下稱冠威公司）承攬貨櫃貨品拆卸業務，並僱用拆櫃臨時工許孟威及張錦旺執行貨櫃貨品拆卸事宜，故許孟威非中法興公司員工，冠威公司對許孟威與張錦旺等拆櫃臨時工始有選任、管理、監督之責，與中法興公司無涉。此外，原告未舉證中法興公司有何過失不法侵害原告財產權之情，且依家福公司所述，即使家福公司曾就系爭服飾下單，依過往紀錄，最終無法出售導致退貨之比例甚高，原告主張應以其銷售給家福公司之售價計算其損害，中法興公司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第188條第1項規定應負賠償責任，為無理由；再者，原告未於113年3月14日前對許孟威提起訴訟，其對許孟威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倘本院認為中法興公司與許孟威間有僱傭關係，則中法興公司得援用許孟威之時效利益，拒絕給付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614條準用第590條、第224條及第226條第1項規定，請求家福公司賠償損害，為無理由：
　⒈按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應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本法所稱管理權人係指依法令或契約對各該場所有實際支配管理權者；其屬法人者，為其負責人；本法所定各類場所之管理權人對其實際支配管理之場所，應設置並維護其消防安全設備；場所之分類及消防安全設備設置之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建築法第77條第1項、消防法第2條、第6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原告主張家福公司為系爭倉儲所有權人，就系爭倉儲疏於設置消防設備灑水頭，且於系爭火災發生時，其他防火設施亦未發揮作用，導致大火蔓延等語(本院卷二第123至124頁、卷三第339頁)，然就其主張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參以桃園市政府消防局以110年3月29日、112年7月25日、112年11月2日函稱系爭倉儲之消防安全設備於110年3月29日竣工查驗合格，110年4月23日取得使用執照；系爭倉儲依法設有室內消防栓設備、火警自動警報設備、緊急廣播設備、排煙設備等，於火災發生時皆有運作等語，並有竣工查驗表上載「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107年10月17日版）」，審查結果新設有滅火器（乾粉179具）、室內（外）消防栓設備（B、C棟各層設消防栓箱共74個、室外消防栓箱20個）、火警自動警報設備（探測器B、C棟共1851個）、手動報警設備（B、C棟共169套）、緊急廣播設備、標示設備、緊急照明燈、消防專用蓄水池、排煙設備，惟無自動灑水設備、泡沫滅火設備、水霧滅火設備、二氧化碳滅火設備、簡易自動滅火設備、住宅用火災警報器、119火災通報裝置、避難器具等(本院卷二第211至213頁、卷三第167至176頁)，足認系爭倉儲雖無設置自動灑水設備、泡沫滅火設備，然設置有滅火器、室內（外）消防栓設備等，符合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而查驗合格。證人即桃園市政府消防局負責楊梅物流中心竣工查驗之承辦人許翠珊，於家福公司對中法興公司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中(本院112年度重訴字第83號)亦曾到庭證稱：「(問：依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17條第6款規定…，本件家樂福楊梅物流中心倉庫樓層高度達13.9公尺且樓地板面積達59,411.65平方公尺，請問你該場所是否符合上開之規定，應設置自動灑水設備？)依照消防署的函釋，如果非自動化倉儲，就無適用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17條須設置自動灑水設備之規定。」、「(問：證人於承辦消防局業務時，是否知悉該102年4月12日之函釋？是否有依照該函釋為承辦？)我知道該102年函釋，我在承辦案件時，是依照108年的函釋承辦。」、「(問：證人於110年承辦本案時，如何選擇應依據102年函釋或108年函釋辦理案件？)該二函釋其實內容一樣，是在111年發生雙福火警(家樂福及美福火警)之後，消防署才將這兩個函釋廢除，但在這兩個函釋沒有廢除前，我們都是用這兩個函釋為參考依據，」、「(問：在消防安全設備圖說，是否有註明建物用途？)圖說是依照建築管理處所核發的建照執照上的用途，依照設定標準進行審查」、「本案的消防安全設備圖說有註記非高架儲存倉庫，無須設置灑水設備。」、「(問：C棟常溫倉外牆雨棚超過5公尺，且設有棧板堆積區域，是否應設置「自動灑水系統」等消防安全設備？)方才有提過，依照108年函釋，系爭場所不需設置自動灑水設備。」等語(本院卷二第226至232頁)，原告主張家福公司就系爭火災蔓延，致燒毀系爭服飾而有過失等語，即屬無據。原告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規定請求家福公司應與中法興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為無理由。
　⒉次按民法第224條債務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關於債之履行有故意或過失時，債務人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之規定，係限於債之履行之行為（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274號裁判參照）。原告主張中法興公司係家福公司之履行輔助人即使用人，故家福公司應依民法第224條、第226條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等語。惟原告請求家福公司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所主張債之發生原因事實，係中法興公司未善盡管理系爭倉儲之責，讓員工許孟威亂丟菸蒂引發火災之過失侵權行為，非在為家福公司履行對原告之債務即保管系爭服飾，又家福公司就系爭火災發生無可歸責事由，已如前述，原告主張家福公司未盡寄託契約之注意義務致系爭服飾遭燒毀，家福公司另有民法第224條、第226條第1項之債務不履行責任，請求家福公司應賠償其損害部分，亦屬無據。
　⒊綜上，本件原告請求家福公司賠償損害為無理由，已如前述，則就家福公司前開抵銷抗辯不另論述。
　㈡原告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中法興公司賠償損害，為有理由：
　⒈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僱用人藉使用受僱人而擴張其活動範圍，並享受其利益，且受僱人執行職務之範圍，或其適法與否，要非與其交易之第三人所能分辨，為保護交易之安全，受僱人之行為在客觀上具備執行職務之外觀，而侵害第三人之權利時，僱用人即應負連帶賠償責任。故民法第188條第1項所謂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不僅指受僱人因執行其所受命令，或委託之職務自體，或執行該職務所必要之行為而言，即濫用職務或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及與執行職務之時間或處所有密切關係之行為，其在外形之客觀上足認為與執行職務有關，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亦應包括在內（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2686號、91年度台上字第2627號判決意旨參照）。質言之，即受僱人利用僱用人職務上給予之機會所為之不法行為，依社會一般觀念，該不法行為乃僱用人事先所得預見，並可經由其內部監控制度加以防範，且僱用人在經濟上恆比受僱人具有較充足之資力，令僱用人與受僱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亦可使被害人獲得較多賠償之機會，以免求償無著，有失公平（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11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次按指派自己僱用之勞工，為他人提供勞務，而接受該他人指揮監督管理，為勞動派遣關係，乃近年勞動市場常見之勞動型態，於勞動派遣關係中，派遣事業以雇主之身分與勞工訂立勞動契約，經勞工同意，在維持原有勞動契約關係前提下，使該勞工在要派單位指揮監督下為勞務給付，要派單位對該勞工提供勞務之行為有指揮命令權限，亦能決定工作之進行、工作時間及地點。派遣制度不同於一般之直接僱傭形態，係間接僱傭之一種，勞動契約關係仍存在於派遣公司與勞工之間，僅將勞務給付之請求權轉由要派公司所享有，並由要派公司於勞務給付之範圍內負指揮、監督之責。要派公司雖非派遣勞動契約上之雇主，然對派遣勞工有勞務給付請求權，派遣勞工仍須服從要派公司之指揮監督。觀之中法興公司與冠威公司簽立之貨櫃貨品拆卸承攬合約書，冠威公司承攬中法興公司之貨櫃貨品拆卸工作，冠威公司派遣人員至中法興公司指定之工作地點執行業務，冠威公司人員需配合中法興公司工作規範，並與中法興公司人員聯繫溝通，冠威公司人員在中法興公司工作時，不得赤腳、打赤膊、嚼食檳榔、抽菸，並嚴禁喝含酒精飲料、賭博、打架，及大聲喧鬧及惡言相向等情事發生。如經查實且未能改善，中法興公司得隨時終止合約（本院卷一第364至371頁），可知中法興公司雖非冠威公司派遣人員派遣勞動契約上之雇主，惟於冠威公司派遣人員拆卸貨櫃貨品時，仍負有指揮、監督之權。
　⒊又系爭服飾於系爭火災前存放於系爭倉儲，業經原告提出理賠明細，並經家福公司確認無訛，且有存貨系統明細資料在卷（本院卷一第89頁、卷三第357至359頁），是系爭服飾因系爭火災燒毀，應堪認定。另許孟威於系爭火災發生前，經訴外人張錦旺通知前往系爭倉儲為冠威公司執行貨櫃拆卸作業，期間走至系爭倉儲之棧板暫存區抽菸，未確實熄滅菸蒂即棄置現場，引發火災，為兩造所不爭執，許孟威之侵權行為，可認係利用職務上予以機會之行為，而涵攝於民法第188條第1項所稱執行職務之內，依前所述，中法興公司即對冠威公司派遣人員許孟威有指揮、監督之權，不因其間有無僱傭契約或中法興公司與冠威公司間如何約定派遣契約而有異。從而，中法興公司為許孟威之僱用人，原告主張中法興公司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就許孟威之侵權行為負僱用人之賠償責任等語，即屬有理。
　⒋再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利益，民法第213條第1項、第216條分別定有明文。而該所失利益，固不以現實有此具體利益為限，惟該可得預期之利益，亦非指僅有取得利益之希望或可能為已足，尚須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具有客觀之確定性(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第2895號判決要旨參照)。依兩造簽立之後勤全國性合約第1.5條約定及寄庫倉副合約約定，原告依據與家福公司之庫存協議，自行評估應備貨之貨品品項與數量，並於備貨後運送至家福公司貯存。貯存期間貨品之所有權仍歸屬於原告，直至貨由寄庫倉送至家福公司各店，其所有權才轉為家福公司所有；當寄庫倉完成各店訂單的檢貨作業後會將各店各訂單出貨資料傳至關貿網站上，當收到家福公司回傳各訂單出貨資料後，原告據此開立發票等語（本院卷二第84、95、96頁），參以原告訴訟代理人稱：一般而言，原告將商品送至系爭倉儲，待家福公司下訂單後，商品就會送至家福公司的店面，原告會開立發票，由家福公司依明細表上之價額付款給原告，若一段時間商品無法銷售，家福公司可以退貨，惟系爭服飾尚未經家福公司下訂單即因系爭火災而燒毀等詞（本院卷二第103至104頁），堪認系爭服飾既無家福公司之訂單，亦無原告出具之發票，家福公司自無可能依照明細表上之價額付款給原告，復以家福公司所提原告尚未支付給家福公司之費用中進貨金額1,544,841元、退貨金額1,417,072元（本院卷三第327頁）及原告所提退貨明細（本院卷三第345至349頁），原告對上開進、退貨金額不爭執（本院卷三第343頁），堪認原告商品之退貨比例甚高，原告主張系爭服飾送至家福公司各店取得貨款僅屬可能，尚非客觀確定，亦非依一般通常情形，即當然可得該預期利益，應認原告所受損害只有其原始取得系爭服飾之成本。原告請求中法興公司賠償其所失利益，即屬無據。又本院函請原告提出系爭服飾購入成本，原告均未能提出（本院卷三第340至341、355頁），原告所有系爭服飾既確因系爭火災燒毀，亦確實受有損害，則本院自應依前揭規定，斟酌本件一切情狀，就原告所受之損害為何而為認定。是本院審酌原告未能提出購買或製造系爭服飾之相關單據，未積極證明其實際受損數額、原告未支出物流費用成本，然系爭服飾業經燒毀，且系爭服飾均為新品等一切情狀，認原告主張所受損害以1,444,680元（2,407,800元×0.6＝1,444,680元）計算為適當。　
　⒌按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又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97條第1項、第144條第1 項定有明文。又該所謂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之「知」，係指明知而言。如當事人間就知之時間有所爭執，應由賠償義務人就請求權人知悉在前之事實，負舉證責任。中法興公司雖為時效抗辯，然未就原告何時知悉賠償義務人之事實舉證，依上說明，原告對於許孟威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2年時效期間無從起算，尚難逕認該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中法興公司抗辯其得援用受僱人之時效利益，拒絕給付等語，難認有據。
四、末按因回復原狀而應給付金錢者，自損害發生時起，加給利息；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13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對中法興公司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核屬因回復原狀而應給付金錢之情形，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侵權行為翌日(即111年3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中法興公司給付1,444,680元，及自111年3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至於原告併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向中法興公司為同一內容之請求，係就同一給付目的之數請求權合併起訴之選擇合併，本院就此部分既已擇一判決原告勝訴，則就他請求權之訴訟標的自毋庸裁判。
六、原告、中法興公司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關於原告勝訴部份，均與法律規定相符，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予以宣告。至原告就其敗訴部分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不予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呂如琦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9　　日
　　　　　　　　　　　　　　　　書記官　許芝芸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701號

原      告  富宥服飾行



法定代理人  劉美純  

訴訟代理人  徐偉峯律師

被      告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羅智先  

訴訟代理人  高瑞瑤律師

被      告  中法興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艾瑪 Eric HEMAR



訴訟代理人  郭冠妤律師

            孫碩駿律師

            謝文倩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5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中法興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444,680

    元，及自民國111年3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中法興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負擔60％，餘由原

    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1項於原告以新臺幣481,000元為被告中法興物流股

    份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中法興物流股份有

    限公司以新臺幣1,444,68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

    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 項但

    書第2 款定有明文。原告原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

    第185條第1項、第188條、第191條第1項、第224條規定，聲

    明請求：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407,800元

    ，及自民國111年3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本院卷一第9至12頁）

    。嗣改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88條、第22

    4條、第226條第1項、第614條準用第590條規定，擇一請求

    有利原告之判決（本院卷二第99頁、卷三第355頁），經核

    原告追加及捨棄請求權基礎與原訴事實仍屬同一，揆諸首開

    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被告家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家福公司）

    於111年間簽訂全國性合約、後勤全國性契約、寄庫副合約

    ，由原告自111年1月1日起至111年11月31日止，將服飾放在

    家福公司倉庫供家福公司販售，家福公司再給付貨款給原告

    ，家福公司對寄庫倉中之服飾有保管之責，嗣原告依約於11

    1年3月8日將服飾（下稱系爭服飾）送至家福公司委請被告

    中法興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法興公司）管理之楊梅物

    流中心C棟常溫倉儲（下稱系爭倉儲），中法興公司所聘僱

    之拆櫃臨時工許孟威竟於111年3月14日上午6時58分許，在

    系爭倉儲棧板暫存區抽菸，未確實熄滅菸蒂即棄置現場，引

    發火災，造成系爭倉儲內部物品（含系爭服飾）、設備燒毀

    （下稱系爭火災），原告因此受有2,407,800元之損害。中

    法興公司依其與家福公司簽立之物流合約對於系爭倉儲有管

    理之責，未盡監督之責導致員工許孟威亂丟菸蒂釀成大火，

    自有疏失；又系爭服飾寄放在系爭倉儲，家福公司既受有報

    酬，依民法第614條準用第590條規定，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

    意義務保管系爭服飾，就為其管理系爭倉儲之履行輔助人或

    使用人即中法興公司之過失，依民法第224條規定，應負同

    一過失責任，是家福公司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給付不能，

    應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負賠償責任；另家福公司為系爭倉儲

    所有權人，就系爭倉儲疏於設置消防設備灑水頭，且系爭火

    災發生時其他防火設施未發揮作用，導致大火蔓延，與中法

    興公司均為消防法第6條第1項之實際管理權人，對於系爭火

    災發生均有管理、監督上之疏失，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

    段、第188條規定，請求中法興公司賠償損害，依民法第184

    條第1項前段、第614條準用第590條規定、第224條及第226

    條第1項規定，請求家福公司賠償損害，家福公司、中法興

    公司並應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規定負連帶責任，請求擇一為

    原告勝訴之判決等語。並聲明如前。

二、被告則以：

　㈠家福公司：原告向訴外人湧銪開發有限公司（下稱湧銪公司

    ）承租系爭倉儲，並將系爭倉儲之物流服務業務交由中法興

    公司負責，依家福公司與中法興公司110年6月7日簽署之物

    流服務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第4.6條、第4.9條、第4.

    10條約定，由中法興公司承擔系爭倉儲(包含棧板暫存區)內

    部人員管理及廠房安全責任，中法興公司為履行上開管理人

    員進出及維護廠房內部安全之契約義務，與誼光保全簽訂駐

    衛保全服務契約書，故中法興公司才是消防法所稱實際支配

    管理場所之管理權人；又系爭火災發生時，系爭倉儲內之消

    防設備均正常運作，且系爭倉儲非屬高架儲存倉庫，無論是

    廠房內或棧板暫存區依法均無設置消防灑水頭之必要，原告

    主張家福公司應就此負過失侵權責任，為無理由；另民法第

    224條僅適用於債務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之關於債之履行行

    為，於債務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之侵權行為並不適用，許孟

    威亂丟菸蒂之疏失，屬侵權行為，中法興公司未善盡管理許

    孟威之責，讓許孟威亂丟菸蒂引發火災之過失行為，亦非在

    為家福公司履行對原告之債務即保管系爭服飾，家福公司自

    無庸依民法第224條負同一過失責任，系爭火災無不可歸責

    於家福公司之事由，原告請求家福公司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

    規定賠償損害，亦無理由；再者，原告所提補貨訂單明細上

    之「進價」乃商品確定出售後原告才能取得之貨款，系爭服

    飾既未出售，即不應以該「進價」計算原告受損金額；若本

    院認家福公司應賠償原告損害，系爭服飾之物流費用117,98

    2元，另原告於終止契約前尚積欠家福公司物流費用89,581

    元，共計207,563元，家福公司自得依兩造簽立之後勤全國

    性合約第1.7 條、第10.1條、第10.2條約定，請求原告給付

    ，並以此債權主張抵銷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

    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中法興公司：家福公司係系爭倉儲之登記所有權人及承租人

    ，更係實際出資者，其係對系爭倉儲有實際支配管理權之人

    ，應自行管理並負責系爭倉儲廠區安全，更應負有管理棧板

    暫存區之責任，系爭火災發生時，家福公司負責人王俊超始

    為系爭倉儲之消防管理權人，中法興公司僅係受託進駐於系

    爭倉儲內為家福公司提供物流服務之廠商之一，依系爭協議

    書第4.6條約定，負有防止位於系爭倉儲之產品（與商品）

    遭「盜竊（theft）」或「掠奪（depredation）」之責任，

    無確保系爭倉儲安全之契約義務，亦無負責管理監督系爭倉

    儲內其他廠商是否遵守廠區相關規定之義務。又依系爭協議

    書第1條及系爭協議書附錄1 RFP第3.2.4條約定，雙方亦未

    曾約定中法興公司應就家福公司所指定設置之系爭倉儲棧板

    暫存區負責安全維護，且中法興公司提供之物流服務範圍不

    包含為家福公司拆卸貨櫃，乃家福公司基於進口貨櫃貨品拆

    卸需求，指示中法興公司協助處理貨櫃貨品拆卸業務，遂由

    冠威人資有限公司（下稱冠威公司）承攬貨櫃貨品拆卸業務

    ，並僱用拆櫃臨時工許孟威及張錦旺執行貨櫃貨品拆卸事宜

    ，故許孟威非中法興公司員工，冠威公司對許孟威與張錦旺

    等拆櫃臨時工始有選任、管理、監督之責，與中法興公司無

    涉。此外，原告未舉證中法興公司有何過失不法侵害原告財

    產權之情，且依家福公司所述，即使家福公司曾就系爭服飾

    下單，依過往紀錄，最終無法出售導致退貨之比例甚高，原

    告主張應以其銷售給家福公司之售價計算其損害，中法興公

    司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第188條第1項規定應負賠償責

    任，為無理由；再者，原告未於113年3月14日前對許孟威提

    起訴訟，其對許孟威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已罹於時效

    而消滅，倘本院認為中法興公司與許孟威間有僱傭關係，則

    中法興公司得援用許孟威之時效利益，拒絕給付等語，資為

    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614條準用第590條、第224

    條及第226條第1項規定，請求家福公司賠償損害，為無理由

    ：

　⒈按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應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

    及設備安全；本法所稱管理權人係指依法令或契約對各該場

    所有實際支配管理權者；其屬法人者，為其負責人；本法所

    定各類場所之管理權人對其實際支配管理之場所，應設置並

    維護其消防安全設備；場所之分類及消防安全設備設置之標

    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建築法第77條第1項、消防法第2

    條、第6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原告主張家福公司為系爭倉

    儲所有權人，就系爭倉儲疏於設置消防設備灑水頭，且於系

    爭火災發生時，其他防火設施亦未發揮作用，導致大火蔓延

    等語(本院卷二第123至124頁、卷三第339頁)，然就其主張

    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參以桃園市政府消防局以110年3

    月29日、112年7月25日、112年11月2日函稱系爭倉儲之消防

    安全設備於110年3月29日竣工查驗合格，110年4月23日取得

    使用執照；系爭倉儲依法設有室內消防栓設備、火警自動警

    報設備、緊急廣播設備、排煙設備等，於火災發生時皆有運

    作等語，並有竣工查驗表上載「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

    置標準（107年10月17日版）」，審查結果新設有滅火器（

    乾粉179具）、室內（外）消防栓設備（B、C棟各層設消防

    栓箱共74個、室外消防栓箱20個）、火警自動警報設備（探

    測器B、C棟共1851個）、手動報警設備（B、C棟共169套）

    、緊急廣播設備、標示設備、緊急照明燈、消防專用蓄水池

    、排煙設備，惟無自動灑水設備、泡沫滅火設備、水霧滅火

    設備、二氧化碳滅火設備、簡易自動滅火設備、住宅用火災

    警報器、119火災通報裝置、避難器具等(本院卷二第211至2

    13頁、卷三第167至176頁)，足認系爭倉儲雖無設置自動灑

    水設備、泡沫滅火設備，然設置有滅火器、室內（外）消防

    栓設備等，符合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而查驗合格

    。證人即桃園市政府消防局負責楊梅物流中心竣工查驗之承

    辦人許翠珊，於家福公司對中法興公司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中

    (本院112年度重訴字第83號)亦曾到庭證稱：「(問：依據各

    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17條第6款規定…，本件家樂

    福楊梅物流中心倉庫樓層高度達13.9公尺且樓地板面積達59

    ,411.65平方公尺，請問你該場所是否符合上開之規定，應

    設置自動灑水設備？)依照消防署的函釋，如果非自動化倉

    儲，就無適用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17條須設置

    自動灑水設備之規定。」、「(問：證人於承辦消防局業務

    時，是否知悉該102年4月12日之函釋？是否有依照該函釋為

    承辦？)我知道該102年函釋，我在承辦案件時，是依照108

    年的函釋承辦。」、「(問：證人於110年承辦本案時，如何

    選擇應依據102年函釋或108年函釋辦理案件？)該二函釋其

    實內容一樣，是在111年發生雙福火警(家樂福及美福火警)

    之後，消防署才將這兩個函釋廢除，但在這兩個函釋沒有廢

    除前，我們都是用這兩個函釋為參考依據，」、「(問：在

    消防安全設備圖說，是否有註明建物用途？)圖說是依照建

    築管理處所核發的建照執照上的用途，依照設定標準進行審

    查」、「本案的消防安全設備圖說有註記非高架儲存倉庫，

    無須設置灑水設備。」、「(問：C棟常溫倉外牆雨棚超過5

    公尺，且設有棧板堆積區域，是否應設置「自動灑水系統」

    等消防安全設備？)方才有提過，依照108年函釋，系爭場所

    不需設置自動灑水設備。」等語(本院卷二第226至232頁)，

    原告主張家福公司就系爭火災蔓延，致燒毀系爭服飾而有過

    失等語，即屬無據。原告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規定請求家福

    公司應與中法興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為無理由。

　⒉次按民法第224條債務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關於債之履行有

    故意或過失時，債務人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

    之規定，係限於債之履行之行為（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

    第3274號裁判參照）。原告主張中法興公司係家福公司之履

    行輔助人即使用人，故家福公司應依民法第224條、第226條

    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等語。惟原告請求家福公司應負損害賠

    償責任所主張債之發生原因事實，係中法興公司未善盡管理

    系爭倉儲之責，讓員工許孟威亂丟菸蒂引發火災之過失侵權

    行為，非在為家福公司履行對原告之債務即保管系爭服飾，

    又家福公司就系爭火災發生無可歸責事由，已如前述，原告

    主張家福公司未盡寄託契約之注意義務致系爭服飾遭燒毀，

    家福公司另有民法第224條、第226條第1項之債務不履行責

    任，請求家福公司應賠償其損害部分，亦屬無據。

　⒊綜上，本件原告請求家福公司賠償損害為無理由，已如前述

    ，則就家福公司前開抵銷抗辯不另論述。

　㈡原告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中法興公司賠償損害，

    為有理由：

　⒈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

    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

    文。次按僱用人藉使用受僱人而擴張其活動範圍，並享受其

    利益，且受僱人執行職務之範圍，或其適法與否，要非與其

    交易之第三人所能分辨，為保護交易之安全，受僱人之行為

    在客觀上具備執行職務之外觀，而侵害第三人之權利時，僱

    用人即應負連帶賠償責任。故民法第188條第1項所謂受僱人

    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不僅指受僱人因執行其所

    受命令，或委託之職務自體，或執行該職務所必要之行為而

    言，即濫用職務或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及與執行職務之時間或

    處所有密切關係之行為，其在外形之客觀上足認為與執行職

    務有關，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亦應包括在內（最高法

    院81年度台上字第2686號、91年度台上字第2627號判決意旨

    參照）。質言之，即受僱人利用僱用人職務上給予之機會所

    為之不法行為，依社會一般觀念，該不法行為乃僱用人事先

    所得預見，並可經由其內部監控制度加以防範，且僱用人在

    經濟上恆比受僱人具有較充足之資力，令僱用人與受僱人連

    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亦可使被害人獲得較多賠償之機會，以

    免求償無著，有失公平（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114號

    判決意旨參照）。

　⒉次按指派自己僱用之勞工，為他人提供勞務，而接受該他人

    指揮監督管理，為勞動派遣關係，乃近年勞動市場常見之勞

    動型態，於勞動派遣關係中，派遣事業以雇主之身分與勞工

    訂立勞動契約，經勞工同意，在維持原有勞動契約關係前提

    下，使該勞工在要派單位指揮監督下為勞務給付，要派單位

    對該勞工提供勞務之行為有指揮命令權限，亦能決定工作之

    進行、工作時間及地點。派遣制度不同於一般之直接僱傭形

    態，係間接僱傭之一種，勞動契約關係仍存在於派遣公司與

    勞工之間，僅將勞務給付之請求權轉由要派公司所享有，並

    由要派公司於勞務給付之範圍內負指揮、監督之責。要派公

    司雖非派遣勞動契約上之雇主，然對派遣勞工有勞務給付請

    求權，派遣勞工仍須服從要派公司之指揮監督。觀之中法興

    公司與冠威公司簽立之貨櫃貨品拆卸承攬合約書，冠威公司

    承攬中法興公司之貨櫃貨品拆卸工作，冠威公司派遣人員至

    中法興公司指定之工作地點執行業務，冠威公司人員需配合

    中法興公司工作規範，並與中法興公司人員聯繫溝通，冠威

    公司人員在中法興公司工作時，不得赤腳、打赤膊、嚼食檳

    榔、抽菸，並嚴禁喝含酒精飲料、賭博、打架，及大聲喧鬧

    及惡言相向等情事發生。如經查實且未能改善，中法興公司

    得隨時終止合約（本院卷一第364至371頁），可知中法興公

    司雖非冠威公司派遣人員派遣勞動契約上之雇主，惟於冠威

    公司派遣人員拆卸貨櫃貨品時，仍負有指揮、監督之權。

　⒊又系爭服飾於系爭火災前存放於系爭倉儲，業經原告提出理

    賠明細，並經家福公司確認無訛，且有存貨系統明細資料在

    卷（本院卷一第89頁、卷三第357至359頁），是系爭服飾因

    系爭火災燒毀，應堪認定。另許孟威於系爭火災發生前，經

    訴外人張錦旺通知前往系爭倉儲為冠威公司執行貨櫃拆卸作

    業，期間走至系爭倉儲之棧板暫存區抽菸，未確實熄滅菸蒂

    即棄置現場，引發火災，為兩造所不爭執，許孟威之侵權行

    為，可認係利用職務上予以機會之行為，而涵攝於民法第18

    8條第1項所稱執行職務之內，依前所述，中法興公司即對冠

    威公司派遣人員許孟威有指揮、監督之權，不因其間有無僱

    傭契約或中法興公司與冠威公司間如何約定派遣契約而有異

    。從而，中法興公司為許孟威之僱用人，原告主張中法興公

    司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就許孟威之侵權行為負僱用人

    之賠償責任等語，即屬有理。

　⒋再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

    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民

    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

    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

    原狀；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

    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依通常情形，或依已

    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

    失利益，民法第213條第1項、第216條分別定有明文。而該

    所失利益，固不以現實有此具體利益為限，惟該可得預期之

    利益，亦非指僅有取得利益之希望或可能為已足，尚須依通

    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具有客觀

    之確定性(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第2895號判決要旨參照)。依

    兩造簽立之後勤全國性合約第1.5條約定及寄庫倉副合約約

    定，原告依據與家福公司之庫存協議，自行評估應備貨之貨

    品品項與數量，並於備貨後運送至家福公司貯存。貯存期間

    貨品之所有權仍歸屬於原告，直至貨由寄庫倉送至家福公司

    各店，其所有權才轉為家福公司所有；當寄庫倉完成各店訂

    單的檢貨作業後會將各店各訂單出貨資料傳至關貿網站上，

    當收到家福公司回傳各訂單出貨資料後，原告據此開立發票

    等語（本院卷二第84、95、96頁），參以原告訴訟代理人稱

    ：一般而言，原告將商品送至系爭倉儲，待家福公司下訂單

    後，商品就會送至家福公司的店面，原告會開立發票，由家

    福公司依明細表上之價額付款給原告，若一段時間商品無法

    銷售，家福公司可以退貨，惟系爭服飾尚未經家福公司下訂

    單即因系爭火災而燒毀等詞（本院卷二第103至104頁），堪

    認系爭服飾既無家福公司之訂單，亦無原告出具之發票，家

    福公司自無可能依照明細表上之價額付款給原告，復以家福

    公司所提原告尚未支付給家福公司之費用中進貨金額1,544,

    841元、退貨金額1,417,072元（本院卷三第327頁）及原告

    所提退貨明細（本院卷三第345至349頁），原告對上開進、

    退貨金額不爭執（本院卷三第343頁），堪認原告商品之退

    貨比例甚高，原告主張系爭服飾送至家福公司各店取得貨款

    僅屬可能，尚非客觀確定，亦非依一般通常情形，即當然可

    得該預期利益，應認原告所受損害只有其原始取得系爭服飾

    之成本。原告請求中法興公司賠償其所失利益，即屬無據。

    又本院函請原告提出系爭服飾購入成本，原告均未能提出（

    本院卷三第340至341、355頁），原告所有系爭服飾既確因

    系爭火災燒毀，亦確實受有損害，則本院自應依前揭規定，

    斟酌本件一切情狀，就原告所受之損害為何而為認定。是本

    院審酌原告未能提出購買或製造系爭服飾之相關單據，未積

    極證明其實際受損數額、原告未支出物流費用成本，然系爭

    服飾業經燒毀，且系爭服飾均為新品等一切情狀，認原告主

    張所受損害以1,444,680元（2,407,800元×0.6＝1,444,680元

    ）計算為適當。　

　⒌按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

    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又時效完成後，

    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97條第1項、第144條第1 項定

    有明文。又該所謂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之「知」，係指明

    知而言。如當事人間就知之時間有所爭執，應由賠償義務人

    就請求權人知悉在前之事實，負舉證責任。中法興公司雖為

    時效抗辯，然未就原告何時知悉賠償義務人之事實舉證，依

    上說明，原告對於許孟威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2年

    時效期間無從起算，尚難逕認該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

    中法興公司抗辯其得援用受僱人之時效利益，拒絕給付等語

    ，難認有據。

四、末按因回復原狀而應給付金錢者，自損害發生時起，加給利

    息；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

    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

    ，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13條第2項、第

    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對中法興

    公司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核屬因回復原狀而應給付

    金錢之情形，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侵權行為翌日(即111年

    3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中法興公司

    給付1,444,680元，及自111年3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

    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至於原告併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

    前段向中法興公司為同一內容之請求，係就同一給付目的之

    數請求權合併起訴之選擇合併，本院就此部分既已擇一判決

    原告勝訴，則就他請求權之訴訟標的自毋庸裁判。

六、原告、中法興公司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

    執行，經核關於原告勝訴部份，均與法律規定相符，爰分別

    酌定相當擔保金額予以宣告。至原告就其敗訴部分陳明願供

    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不予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核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呂如琦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9　　日

　　　　　　　　　　　　　　　　書記官　許芝芸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701號

原      告  富宥服飾行



法定代理人  劉美純  

訴訟代理人  徐偉峯律師

被      告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羅智先  

訴訟代理人  高瑞瑤律師

被      告  中法興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艾瑪 Eric HEMAR



訴訟代理人  郭冠妤律師

            孫碩駿律師

            謝文倩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中法興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444,680元，及自民國111年3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中法興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負擔60％，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1項於原告以新臺幣481,000元為被告中法興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中法興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新臺幣1,444,68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 項但書第2 款定有明文。原告原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第185條第1項、第188條、第191條第1項、第224條規定，聲明請求：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407,800元，及自民國111年3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本院卷一第9至12頁）。嗣改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88條、第224條、第226條第1項、第614條準用第590條規定，擇一請求有利原告之判決（本院卷二第99頁、卷三第355頁），經核原告追加及捨棄請求權基礎與原訴事實仍屬同一，揆諸首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被告家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家福公司）於111年間簽訂全國性合約、後勤全國性契約、寄庫副合約，由原告自111年1月1日起至111年11月31日止，將服飾放在家福公司倉庫供家福公司販售，家福公司再給付貨款給原告，家福公司對寄庫倉中之服飾有保管之責，嗣原告依約於111年3月8日將服飾（下稱系爭服飾）送至家福公司委請被告中法興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法興公司）管理之楊梅物流中心C棟常溫倉儲（下稱系爭倉儲），中法興公司所聘僱之拆櫃臨時工許孟威竟於111年3月14日上午6時58分許，在系爭倉儲棧板暫存區抽菸，未確實熄滅菸蒂即棄置現場，引發火災，造成系爭倉儲內部物品（含系爭服飾）、設備燒毀（下稱系爭火災），原告因此受有2,407,800元之損害。中法興公司依其與家福公司簽立之物流合約對於系爭倉儲有管理之責，未盡監督之責導致員工許孟威亂丟菸蒂釀成大火，自有疏失；又系爭服飾寄放在系爭倉儲，家福公司既受有報酬，依民法第614條準用第590條規定，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保管系爭服飾，就為其管理系爭倉儲之履行輔助人或使用人即中法興公司之過失，依民法第224條規定，應負同一過失責任，是家福公司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給付不能，應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負賠償責任；另家福公司為系爭倉儲所有權人，就系爭倉儲疏於設置消防設備灑水頭，且系爭火災發生時其他防火設施未發揮作用，導致大火蔓延，與中法興公司均為消防法第6條第1項之實際管理權人，對於系爭火災發生均有管理、監督上之疏失，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規定，請求中法興公司賠償損害，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614條準用第590條規定、第224條及第226條第1項規定，請求家福公司賠償損害，家福公司、中法興公司並應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規定負連帶責任，請求擇一為原告勝訴之判決等語。並聲明如前。

二、被告則以：

　㈠家福公司：原告向訴外人湧銪開發有限公司（下稱湧銪公司）承租系爭倉儲，並將系爭倉儲之物流服務業務交由中法興公司負責，依家福公司與中法興公司110年6月7日簽署之物流服務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第4.6條、第4.9條、第4.10條約定，由中法興公司承擔系爭倉儲(包含棧板暫存區)內部人員管理及廠房安全責任，中法興公司為履行上開管理人員進出及維護廠房內部安全之契約義務，與誼光保全簽訂駐衛保全服務契約書，故中法興公司才是消防法所稱實際支配管理場所之管理權人；又系爭火災發生時，系爭倉儲內之消防設備均正常運作，且系爭倉儲非屬高架儲存倉庫，無論是廠房內或棧板暫存區依法均無設置消防灑水頭之必要，原告主張家福公司應就此負過失侵權責任，為無理由；另民法第224條僅適用於債務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之關於債之履行行為，於債務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之侵權行為並不適用，許孟威亂丟菸蒂之疏失，屬侵權行為，中法興公司未善盡管理許孟威之責，讓許孟威亂丟菸蒂引發火災之過失行為，亦非在為家福公司履行對原告之債務即保管系爭服飾，家福公司自無庸依民法第224條負同一過失責任，系爭火災無不可歸責於家福公司之事由，原告請求家福公司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賠償損害，亦無理由；再者，原告所提補貨訂單明細上之「進價」乃商品確定出售後原告才能取得之貨款，系爭服飾既未出售，即不應以該「進價」計算原告受損金額；若本院認家福公司應賠償原告損害，系爭服飾之物流費用117,982元，另原告於終止契約前尚積欠家福公司物流費用89,581元，共計207,563元，家福公司自得依兩造簽立之後勤全國性合約第1.7 條、第10.1條、第10.2條約定，請求原告給付，並以此債權主張抵銷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中法興公司：家福公司係系爭倉儲之登記所有權人及承租人，更係實際出資者，其係對系爭倉儲有實際支配管理權之人，應自行管理並負責系爭倉儲廠區安全，更應負有管理棧板暫存區之責任，系爭火災發生時，家福公司負責人王俊超始為系爭倉儲之消防管理權人，中法興公司僅係受託進駐於系爭倉儲內為家福公司提供物流服務之廠商之一，依系爭協議書第4.6條約定，負有防止位於系爭倉儲之產品（與商品）遭「盜竊（theft）」或「掠奪（depredation）」之責任，無確保系爭倉儲安全之契約義務，亦無負責管理監督系爭倉儲內其他廠商是否遵守廠區相關規定之義務。又依系爭協議書第1條及系爭協議書附錄1 RFP第3.2.4條約定，雙方亦未曾約定中法興公司應就家福公司所指定設置之系爭倉儲棧板暫存區負責安全維護，且中法興公司提供之物流服務範圍不包含為家福公司拆卸貨櫃，乃家福公司基於進口貨櫃貨品拆卸需求，指示中法興公司協助處理貨櫃貨品拆卸業務，遂由冠威人資有限公司（下稱冠威公司）承攬貨櫃貨品拆卸業務，並僱用拆櫃臨時工許孟威及張錦旺執行貨櫃貨品拆卸事宜，故許孟威非中法興公司員工，冠威公司對許孟威與張錦旺等拆櫃臨時工始有選任、管理、監督之責，與中法興公司無涉。此外，原告未舉證中法興公司有何過失不法侵害原告財產權之情，且依家福公司所述，即使家福公司曾就系爭服飾下單，依過往紀錄，最終無法出售導致退貨之比例甚高，原告主張應以其銷售給家福公司之售價計算其損害，中法興公司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第188條第1項規定應負賠償責任，為無理由；再者，原告未於113年3月14日前對許孟威提起訴訟，其對許孟威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倘本院認為中法興公司與許孟威間有僱傭關係，則中法興公司得援用許孟威之時效利益，拒絕給付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614條準用第590條、第224條及第226條第1項規定，請求家福公司賠償損害，為無理由：

　⒈按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應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本法所稱管理權人係指依法令或契約對各該場所有實際支配管理權者；其屬法人者，為其負責人；本法所定各類場所之管理權人對其實際支配管理之場所，應設置並維護其消防安全設備；場所之分類及消防安全設備設置之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建築法第77條第1項、消防法第2條、第6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原告主張家福公司為系爭倉儲所有權人，就系爭倉儲疏於設置消防設備灑水頭，且於系爭火災發生時，其他防火設施亦未發揮作用，導致大火蔓延等語(本院卷二第123至124頁、卷三第339頁)，然就其主張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參以桃園市政府消防局以110年3月29日、112年7月25日、112年11月2日函稱系爭倉儲之消防安全設備於110年3月29日竣工查驗合格，110年4月23日取得使用執照；系爭倉儲依法設有室內消防栓設備、火警自動警報設備、緊急廣播設備、排煙設備等，於火災發生時皆有運作等語，並有竣工查驗表上載「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107年10月17日版）」，審查結果新設有滅火器（乾粉179具）、室內（外）消防栓設備（B、C棟各層設消防栓箱共74個、室外消防栓箱20個）、火警自動警報設備（探測器B、C棟共1851個）、手動報警設備（B、C棟共169套）、緊急廣播設備、標示設備、緊急照明燈、消防專用蓄水池、排煙設備，惟無自動灑水設備、泡沫滅火設備、水霧滅火設備、二氧化碳滅火設備、簡易自動滅火設備、住宅用火災警報器、119火災通報裝置、避難器具等(本院卷二第211至213頁、卷三第167至176頁)，足認系爭倉儲雖無設置自動灑水設備、泡沫滅火設備，然設置有滅火器、室內（外）消防栓設備等，符合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而查驗合格。證人即桃園市政府消防局負責楊梅物流中心竣工查驗之承辦人許翠珊，於家福公司對中法興公司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中(本院112年度重訴字第83號)亦曾到庭證稱：「(問：依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17條第6款規定…，本件家樂福楊梅物流中心倉庫樓層高度達13.9公尺且樓地板面積達59,411.65平方公尺，請問你該場所是否符合上開之規定，應設置自動灑水設備？)依照消防署的函釋，如果非自動化倉儲，就無適用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17條須設置自動灑水設備之規定。」、「(問：證人於承辦消防局業務時，是否知悉該102年4月12日之函釋？是否有依照該函釋為承辦？)我知道該102年函釋，我在承辦案件時，是依照108年的函釋承辦。」、「(問：證人於110年承辦本案時，如何選擇應依據102年函釋或108年函釋辦理案件？)該二函釋其實內容一樣，是在111年發生雙福火警(家樂福及美福火警)之後，消防署才將這兩個函釋廢除，但在這兩個函釋沒有廢除前，我們都是用這兩個函釋為參考依據，」、「(問：在消防安全設備圖說，是否有註明建物用途？)圖說是依照建築管理處所核發的建照執照上的用途，依照設定標準進行審查」、「本案的消防安全設備圖說有註記非高架儲存倉庫，無須設置灑水設備。」、「(問：C棟常溫倉外牆雨棚超過5公尺，且設有棧板堆積區域，是否應設置「自動灑水系統」等消防安全設備？)方才有提過，依照108年函釋，系爭場所不需設置自動灑水設備。」等語(本院卷二第226至232頁)，原告主張家福公司就系爭火災蔓延，致燒毀系爭服飾而有過失等語，即屬無據。原告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規定請求家福公司應與中法興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為無理由。

　⒉次按民法第224條債務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關於債之履行有故意或過失時，債務人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之規定，係限於債之履行之行為（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274號裁判參照）。原告主張中法興公司係家福公司之履行輔助人即使用人，故家福公司應依民法第224條、第226條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等語。惟原告請求家福公司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所主張債之發生原因事實，係中法興公司未善盡管理系爭倉儲之責，讓員工許孟威亂丟菸蒂引發火災之過失侵權行為，非在為家福公司履行對原告之債務即保管系爭服飾，又家福公司就系爭火災發生無可歸責事由，已如前述，原告主張家福公司未盡寄託契約之注意義務致系爭服飾遭燒毀，家福公司另有民法第224條、第226條第1項之債務不履行責任，請求家福公司應賠償其損害部分，亦屬無據。

　⒊綜上，本件原告請求家福公司賠償損害為無理由，已如前述，則就家福公司前開抵銷抗辯不另論述。

　㈡原告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中法興公司賠償損害，為有理由：

　⒈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僱用人藉使用受僱人而擴張其活動範圍，並享受其利益，且受僱人執行職務之範圍，或其適法與否，要非與其交易之第三人所能分辨，為保護交易之安全，受僱人之行為在客觀上具備執行職務之外觀，而侵害第三人之權利時，僱用人即應負連帶賠償責任。故民法第188條第1項所謂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不僅指受僱人因執行其所受命令，或委託之職務自體，或執行該職務所必要之行為而言，即濫用職務或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及與執行職務之時間或處所有密切關係之行為，其在外形之客觀上足認為與執行職務有關，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亦應包括在內（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2686號、91年度台上字第2627號判決意旨參照）。質言之，即受僱人利用僱用人職務上給予之機會所為之不法行為，依社會一般觀念，該不法行為乃僱用人事先所得預見，並可經由其內部監控制度加以防範，且僱用人在經濟上恆比受僱人具有較充足之資力，令僱用人與受僱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亦可使被害人獲得較多賠償之機會，以免求償無著，有失公平（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11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次按指派自己僱用之勞工，為他人提供勞務，而接受該他人指揮監督管理，為勞動派遣關係，乃近年勞動市場常見之勞動型態，於勞動派遣關係中，派遣事業以雇主之身分與勞工訂立勞動契約，經勞工同意，在維持原有勞動契約關係前提下，使該勞工在要派單位指揮監督下為勞務給付，要派單位對該勞工提供勞務之行為有指揮命令權限，亦能決定工作之進行、工作時間及地點。派遣制度不同於一般之直接僱傭形態，係間接僱傭之一種，勞動契約關係仍存在於派遣公司與勞工之間，僅將勞務給付之請求權轉由要派公司所享有，並由要派公司於勞務給付之範圍內負指揮、監督之責。要派公司雖非派遣勞動契約上之雇主，然對派遣勞工有勞務給付請求權，派遣勞工仍須服從要派公司之指揮監督。觀之中法興公司與冠威公司簽立之貨櫃貨品拆卸承攬合約書，冠威公司承攬中法興公司之貨櫃貨品拆卸工作，冠威公司派遣人員至中法興公司指定之工作地點執行業務，冠威公司人員需配合中法興公司工作規範，並與中法興公司人員聯繫溝通，冠威公司人員在中法興公司工作時，不得赤腳、打赤膊、嚼食檳榔、抽菸，並嚴禁喝含酒精飲料、賭博、打架，及大聲喧鬧及惡言相向等情事發生。如經查實且未能改善，中法興公司得隨時終止合約（本院卷一第364至371頁），可知中法興公司雖非冠威公司派遣人員派遣勞動契約上之雇主，惟於冠威公司派遣人員拆卸貨櫃貨品時，仍負有指揮、監督之權。

　⒊又系爭服飾於系爭火災前存放於系爭倉儲，業經原告提出理賠明細，並經家福公司確認無訛，且有存貨系統明細資料在卷（本院卷一第89頁、卷三第357至359頁），是系爭服飾因系爭火災燒毀，應堪認定。另許孟威於系爭火災發生前，經訴外人張錦旺通知前往系爭倉儲為冠威公司執行貨櫃拆卸作業，期間走至系爭倉儲之棧板暫存區抽菸，未確實熄滅菸蒂即棄置現場，引發火災，為兩造所不爭執，許孟威之侵權行為，可認係利用職務上予以機會之行為，而涵攝於民法第188條第1項所稱執行職務之內，依前所述，中法興公司即對冠威公司派遣人員許孟威有指揮、監督之權，不因其間有無僱傭契約或中法興公司與冠威公司間如何約定派遣契約而有異。從而，中法興公司為許孟威之僱用人，原告主張中法興公司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就許孟威之侵權行為負僱用人之賠償責任等語，即屬有理。

　⒋再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利益，民法第213條第1項、第216條分別定有明文。而該所失利益，固不以現實有此具體利益為限，惟該可得預期之利益，亦非指僅有取得利益之希望或可能為已足，尚須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具有客觀之確定性(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第2895號判決要旨參照)。依兩造簽立之後勤全國性合約第1.5條約定及寄庫倉副合約約定，原告依據與家福公司之庫存協議，自行評估應備貨之貨品品項與數量，並於備貨後運送至家福公司貯存。貯存期間貨品之所有權仍歸屬於原告，直至貨由寄庫倉送至家福公司各店，其所有權才轉為家福公司所有；當寄庫倉完成各店訂單的檢貨作業後會將各店各訂單出貨資料傳至關貿網站上，當收到家福公司回傳各訂單出貨資料後，原告據此開立發票等語（本院卷二第84、95、96頁），參以原告訴訟代理人稱：一般而言，原告將商品送至系爭倉儲，待家福公司下訂單後，商品就會送至家福公司的店面，原告會開立發票，由家福公司依明細表上之價額付款給原告，若一段時間商品無法銷售，家福公司可以退貨，惟系爭服飾尚未經家福公司下訂單即因系爭火災而燒毀等詞（本院卷二第103至104頁），堪認系爭服飾既無家福公司之訂單，亦無原告出具之發票，家福公司自無可能依照明細表上之價額付款給原告，復以家福公司所提原告尚未支付給家福公司之費用中進貨金額1,544,841元、退貨金額1,417,072元（本院卷三第327頁）及原告所提退貨明細（本院卷三第345至349頁），原告對上開進、退貨金額不爭執（本院卷三第343頁），堪認原告商品之退貨比例甚高，原告主張系爭服飾送至家福公司各店取得貨款僅屬可能，尚非客觀確定，亦非依一般通常情形，即當然可得該預期利益，應認原告所受損害只有其原始取得系爭服飾之成本。原告請求中法興公司賠償其所失利益，即屬無據。又本院函請原告提出系爭服飾購入成本，原告均未能提出（本院卷三第340至341、355頁），原告所有系爭服飾既確因系爭火災燒毀，亦確實受有損害，則本院自應依前揭規定，斟酌本件一切情狀，就原告所受之損害為何而為認定。是本院審酌原告未能提出購買或製造系爭服飾之相關單據，未積極證明其實際受損數額、原告未支出物流費用成本，然系爭服飾業經燒毀，且系爭服飾均為新品等一切情狀，認原告主張所受損害以1,444,680元（2,407,800元×0.6＝1,444,680元）計算為適當。　

　⒌按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又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97條第1項、第144條第1 項定有明文。又該所謂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之「知」，係指明知而言。如當事人間就知之時間有所爭執，應由賠償義務人就請求權人知悉在前之事實，負舉證責任。中法興公司雖為時效抗辯，然未就原告何時知悉賠償義務人之事實舉證，依上說明，原告對於許孟威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2年時效期間無從起算，尚難逕認該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中法興公司抗辯其得援用受僱人之時效利益，拒絕給付等語，難認有據。

四、末按因回復原狀而應給付金錢者，自損害發生時起，加給利息；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13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對中法興公司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核屬因回復原狀而應給付金錢之情形，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侵權行為翌日(即111年3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中法興公司給付1,444,680元，及自111年3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至於原告併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向中法興公司為同一內容之請求，係就同一給付目的之數請求權合併起訴之選擇合併，本院就此部分既已擇一判決原告勝訴，則就他請求權之訴訟標的自毋庸裁判。

六、原告、中法興公司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關於原告勝訴部份，均與法律規定相符，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予以宣告。至原告就其敗訴部分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不予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呂如琦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9　　日

　　　　　　　　　　　　　　　　書記官　許芝芸



